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聚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

议生效的公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广发聚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及关于

召开广发聚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相关公告，现

将广发聚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类基金代码：002025，C 类基金代

码：002026，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及相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本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大会投票表决起止时间为自

2024 年 12 月 13 日至 2025 年 1 月 13 日 15：00 止。2025 年 1 月 14 日，在本基

金托管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下，本基金管理人对本次大会表

决进行了计票，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对计票过程进行了见证，广东省广州市

南方公证处对计票过程及结果进行了公证。经统计，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投票表决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 9,821,568.16 份，

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 18,838,033.38 份的 52.14%，达到法定开会条件，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和《广发聚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本次大会审议了《关于广发聚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修改基金合同

终止条款、调整赎回费率及修改业绩比较基准相关条款并修订基金合同的议案》，

并由参加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表决，表决结果为

9,821,568.16 份基金份额同意，0.00 份基金份额反对，0.00 份基金份额弃权。

同意本次大会议案的基金份额占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持有人及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 100%，达到三分之二以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

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广发聚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律师费 1万元，公证费 1万元，合计为 2万元。前

述持有人大会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二、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情况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的有关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本

次会议决议生效日为 2025 年 1 月 14 日，基金管理人将于表决通过之日起 5日内

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本次会议通过的表决事项详见 2024 年 12 月 11 日在《上海

证券报》及本公司网站（www.gffunds.com.cn）刊登的《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广

发聚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三、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后相关事项的实施情况 

（一）主要调整情况 

1.修改基金合同终止条款 

《广发聚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第五部分 基金备

案”中的“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和资产规模”，由原表述： 

“《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二十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 200

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 万元人民币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在定期报告中

予以披露；连续六十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终止《基金合同》，

不需要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修改为： 

“《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 20 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 200

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 万元人民币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在定期报告中

予以披露；连续 60 个工作日出现上述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 10 个工作日内

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提出解决方案，如持续运作、转换运作方式、与其他基金合

并或者终止基金合同等，并在 6个月内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广发聚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其他部分涉及上述相



关条款的内容，将一并修改。 

 

2.调整赎回费率 

本基金 A类和 C 类基金份额的原赎回费率： 

A 类基金份额 

持有期限（N为日历日） 赎回费率 计入基金财产比例 

N＜7 天 1.5% 100% 

7 天≤N＜30 天 0.75% 100% 

30 天≤N＜180 天 0.5% 100% 

180 天≤N＜365 天 0.1% 100% 

365 天≤N＜730 天 0.05% 100% 

N≥730 天 0% - 

C 类基金份额 

持有期限（N为日历日） 赎回费率 计入基金财产比例 

N＜7 天 1.5% 100% 

7 天≤N＜30 天 0.5% 100% 

30 天≤N＜365 天 0.1% 100% 

365 天≤N＜730 天 0.05% 100% 

N≥730 天 0 - 

 

调整为： 

A 类基金份额 

持有期限（N为日历日） 赎回费率 计入基金财产比例 

N＜7 天 1.50% 100% 

7 天≤N＜30 天 0.75% 100% 

30 天≤N＜180 天 0.50% 100% 

N≥180 天 0.00% - 

C 类基金份额 

持有期限（N为日历日） 赎回费率 计入基金财产比例 



N＜7 天 1.50% 100% 

7 天≤N＜30 天  0.50%  100% 

N≥30 天 0.00% - 

 

3.调整基金份额净值计算小数点后保留位数 

本基金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由“保留到小数点后 3位，小数点后第 4位四

舍五入”调整为“保留到小数点后 4位，小数点后第 5位四舍五入”。 

 

4.修改业绩比较基准相关条款 

《广发聚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第十二部分 基金的

投资”中的“五、业绩比较基准”，由原表述： 

“……  

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有更权威的、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

比较基准推出，或者是市场上出现更加适合用于本基金的业绩基准的指数时，本

基金可以在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并及

时公告。” 

修改为： 

“……  

如果指数编制单位更改以上指数名称、停止或变更以上指数的编制或发布，

或以上指数由其他指数替代、或由于指数编制方法等重大变更导致以上指数不宜

继续作为业绩比较基准，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

致后可变更业绩比较基准，需履行适当程序并及时公告，而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 

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有更权威的、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

比较基准推出，或者未来上述业绩比较基准不再适合、或有更加适合本基金的业

绩比较基准时，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变

更业绩比较基准，需履行适当程序并及时公告，而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 

 



5.其他事项 

除上述事项以外，基金管理人根据最新法律法规对《广发聚盛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进行了相应修订。 

 

（二）调整方案的实施 

根据《关于广发聚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修改基金合同终止条款、

调整赎回费率及修改业绩比较基准相关条款并修订基金合同的议案》，经与基金

托管人协商一致，基金管理人已将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托管协议修订完毕，并据

此更新了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将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

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自 2025 年 1 月 15 日起，本基金将按调整后的条款执行，修订后的《广发聚

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广发聚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托管协议》等法律文件于同日生效。 

 

四、备查文件  

1.《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广发聚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的公告》 

2.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发聚盛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广东省广州市南方公证处《公证书》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 年 1 月 15 日 

 

 

 

 

 

 



 



 



 



 

 

 

  



 



 


